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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 本 政 策

一、什么是劳动能力鉴定？
答：劳动能力鉴定，是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对工伤职工劳动功能障碍程度和生活自理障碍程度组织进行技术性等级鉴定，对因病或非因工致残申请领取病残津贴人员丧失劳动能力程度组织进行技术性鉴定。

二、向哪个机构申请劳动能力鉴定？属地责任如何划分？
答：设区的市级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负责本辖区内的工伤职工劳动能力初次鉴定、复查鉴定以及因病或非因工致残人员丧失劳动能力初次鉴定。
职工受到事故伤害或者患职业病后，在参保地进行劳动能力鉴定；未参加工伤保险的职工，在生产经营地进行劳动能力鉴定。
申请领取病残津贴人员，向基本养老保险待遇领取地或最后参保地进行劳动能力鉴定。






三、劳动能力鉴定工作流程
答：流程图如下：


提出申请提交材料
等级鉴定
鉴定结论公示
结论文书送达
不认可结论
申请再次鉴定
（15日内）

鉴定结论生效


认可结论
医疗鉴定




           
           



	







四、劳动能力鉴定依据是什么？有哪些鉴定等级？
答：劳动能力鉴定工作严格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
《职工工伤与职业病致残等级分级》（GB/T 16180-2014），根据器官损伤、功能障碍、医疗依赖及护理依赖四个方面，将工伤、职业病致残等级划分为十个等级，最重的为一级，最轻的为十级。
《职工非因工伤残或因病丧失劳动能力程度鉴定标准（试行）》（劳社部发〔2002〕8）号）中，劳动能力丧失程度主要以身体器官缺损或功能障碍程度作为判定依据，分为完全丧失劳动能力和大部分丧失劳动能力两个程度档次。符合完全丧失劳动能力标准才能申请领取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病残津贴。
五、为申领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病残津贴而申请劳动能力鉴定，应具备哪些条件？
答：需要满足以下几个资格条件：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员；②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前；③因病或者非因工致残。
六、申领病残津贴申请劳动能力鉴定，要走哪些流程？
答：基本流程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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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申请劳动能力鉴定，对病情伤情治疗有时间性要求吗？
答：申请劳动能力鉴定，对病情伤情治疗有时间性要求。
职工发生工伤，经治疗伤情相对稳定后存在残疾、影响劳动能力的，或者停工留薪期满（含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确认的延长期限），申请工伤职工劳动能力鉴定。
申请非因工伤残或因病丧失劳动能力程度鉴定，对功能障碍的判定，以医疗期满或医疗终结时所作的医学检查结果为依据。另外，“完全丧失劳动能力”条件之一的“长期重度呼吸困难”、“心功能长期在Ⅲ级以上”，其中“长期”是指经系统治疗12个月以上(含12个月)。再比如：慢性器质性精神障碍，要求系统治疗2年；精神分裂症、难治性的情感障碍、具有明显强迫型人格发病基础的难治性强迫障碍，都有系统治疗5年的时间要求。

热 点 问 题

八、申请劳动能力鉴定需提交什么材料？可以通过什么渠道申请？
答：目前工伤职工劳动能力鉴定需提供的资料主要有：鉴定申请表、工伤认定决定书复印件、身份证复印件、加盖病案室专用章的治疗医疗病历等。申请渠道包括：①单位线上申请：进入“湖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官网“单位网厅”；②职工线上申请渠道：a.进入“湖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官网“个人网厅”，b.手机登录智慧人社APP或“智慧人社”微信小程序。
因病或非因工致残人员需提供的资料主要有：鉴定申请表、申请报告、申请人身份证复印件、近3年内完整的住院病历资料、加盖公章的住院报账结算单、养老保险个人账户查询单等。
目前在线上申请不了的，可按携带全部申请资料去所在县市区或市本级人社服务窗口或寻求“帮代办”援助。（建议被鉴定人员自留一份申请资料）
具体的申请流程和资料下载：可打开“岳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官网→打开“表格下载”→打开“劳动能力鉴定申请流程和表格”。也可扫下列二维码。

          [image: ]                   [image: ]
工伤职工劳动能力鉴定二维码扫描    因病或非因工伤残丧失劳动能力鉴定二维码扫描 
九、个人申请劳动能力鉴定需要单位盖章吗？
答：职工提出劳动能力鉴定申请、填写申请表并提交有关资料的，用人单位盖章不是必经程序。

十、为什么部分申请人线上提交劳动能力鉴定申请后收到“不予受理”的手机短信？
答：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收到劳动能力鉴定申请后，及时对申请人提交的材料进行审核；材料不完整的，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应当自收到鉴定申请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以书面或者电子形式一次性告知申请人需要补正的全部材料和合理期限。申请人无正当理由逾期未补正的，视为放弃当次劳动能力鉴定申请。

十一、劳动能力鉴定结论多久作出？
答：申请人提供材料完整的，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及时组织鉴定，在收到鉴定申请之日起60日内作出鉴定结论。伤病情复杂、涉及医疗卫生专业较多的，作出劳动能力鉴定结论的期限可以延长30日。

十二、对劳动能力鉴定结论有异议怎么办？是否可以申请行政复议和诉讼？
答：职工或用人单位对初次鉴定结论不服的，可以在收到该鉴定结论之日起15日内，向省、自治区、直辖市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申请再次鉴定。省、自治区、直辖市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作出的劳动能力鉴定结论为最终结论。
劳动能力鉴定属于专业技术性鉴定，不属于行政复议和诉讼受案范围。
十三、什么是停工留薪期？停工留薪期时间如何确认？是按医院的诊断证明或者医院建议全休日期，还是从受伤的时间起算？
答：停工留薪期是职工因工作遭受事故伤害或者患职业病需要暂停工作接受工伤医疗的期限，一般不超过12个月。
伤情严重或者情况特殊，经设区的市级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确认，可以适当延长，但延长不得超过12个月。
停工留薪期一般以职工因工作遭受事故伤害时起算。

十四、停工留薪期可享哪些待遇？
答：职工在停工留薪期内，除享受工伤医疗待遇外，原工资福利待遇不变，由所在单位按月支付。
评定伤残等级后，停发原待遇，按规定享受伤残待遇。
若该职工停工留薪期满后仍需治疗，可以继续享受工伤医疗待遇。

十五、工伤劳动能力鉴定如何申请复查鉴定？因病或非因工致残人员如何重新申请鉴定？
答：自工伤职工劳动能力鉴定结论作出之日起1年后，工伤职工、用人单位或者社会保险经办机构认为伤残情况发生变化的，可以提供向设区的市级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申请复查鉴定。
因病或非因工致残人员经鉴定未达到完全丧失劳动能力程度，申请人认为伤病残情况发生变化的，自劳动能力鉴定生效结论作出之日起1年后，可以重新向待遇领取地或者最后参保地的设区的市级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申请鉴定。

十六、工伤职工如有需要，如何申请配置辅助器具？
答：工伤职工认为需要配置辅助器具的，可向单位所在地设区的市级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提出辅助器具配置确认申请。
辅助器具达到规定的最低使用年限的，工伤职工可以按照相关规定申请更换。
工伤职工因伤情发生变化，需要更换主要部件或者配置新的辅助器具的，向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重新提出确认申请。

温 馨 提 示

◆申请劳动能力鉴定，提供资料信息要完整、准确。《劳动能力鉴定申请表》务必全面、如实填写。同时，按照《劳动能力鉴定需提供的资料（一次性告知单）》要求，提供全部资料。凡有未提供的必要资料和信息，将视为“材料不完整的”要求重新申报。
◆申请工伤职工劳动能力复查鉴定时，职工与发生工伤时的用人单位劳动关系状态应为存续，应提供职工与发生工伤时的用人单位劳动关系存续的证明材料（如劳动合同、人事关系证明等）。
◆在《工伤职工劳动能力鉴定申请表》勾选“申请鉴定项目”时，如涉及“延长停工留薪期确认”，那么请注意：先申请“延长停工留薪期确认”，并待延长停工留薪期满，再可申请“伤残等级鉴定”，两者不能同时申请，更不能做完伤残等级鉴定后再申请延长停工留薪期确认。因为工伤职工评定伤残等级后，政策上就不能享受停工留薪期待遇了。
◆警惕“司法黄牛”，维护自身权益”。如有人打着“法律咨询”、“代理维权”、“代办鉴定”、“关系运作”等幌子，宣称“在工伤劳动能力鉴定中能够帮助提高鉴定级别和待遇”、“能够帮助获得‘完全丧失劳动能力’鉴定结论”，请不要相信。岳阳市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依法依规办事、努力便民利民，没有与任何机构和个人就此进行非法合作。
◆不得提供与伤病情不符的虚假诊断证明。凡以欺诈、伪造证明材料或者其他手段骗取鉴定结论、领取工伤、养老保险待遇的，由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责令退回骗取的社会保险金，处骗取金额2倍以上5倍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如对劳动能力鉴定业务还有疑问，可在工作日拨打下列电话咨询:
① 市本级电话
业务咨询  8882389         前台受理  8251991
② 县市区电话
 临湘市 3388036  平江县 6292987   华容县 4133163
 岳阳县 7607958  汨罗市 3382066   湘阴县 2115391   
 云溪区 8417320  君山区 8115033  屈原管理区2992992
 岳阳楼区 8180335（工伤）  8338551（病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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